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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刑法第 128 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同时，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非法持有、私藏以火药为动力发射
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支以上
的，即构成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该案中，华某等人正是利用该规
定，找来枪支和“工具人”至公安机关自首，制造假立功闹剧。而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这些人均触犯了法律，构成妨害作证罪或帮助伪造证据罪。

●检察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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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树合

手持某网站工作证，专门到中小企
业尤其是建材厂、石料厂等，以企业存在
扬尘、环保等各种问题为由，利用经营者
害怕曝光和被举报的心理，向其索要“封
口费”，并屡屡得逞。

3 月 6 日，经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刘某、刘某忠等 13 人因犯
敲诈勒索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十个月至六个月，各并处罚金。宣判
后，刘某等人提出上诉，近日，济南市中
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记者”撒泼打滚索要精神补偿费

2023年 8月 16日，刘某忠等 4人拿着
摄像机、照相机等设备来到济南市钢城区
某石料厂，声称自己是某网站的，指出该厂
存在环保、扬尘问题并要求进行拍照录像，
企业负责人闫某不同意，双方发生争吵。

民警及属地街道办工作人员到达现
场后，刘某忠等人不听劝阻，态度嚣张，一
名中年女“记者”更是撒泼打滚，索要精神
补偿费 10 万元，否则要曝光企业。经核
实，4人确实持某网站工作证，经拨打该网
站服务电话查询，4 人也确实是该网站工
作人员。这到底是新闻工作者正常履职
过程中的过激行为还是犯罪行为？

“钢城区检察院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
配合办公室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关
从涉案人员办证程序、办证目的及工作内
容等方面进行取证，提出引导侦查意见 10
余条。”济南市钢城区检察院党组成员、检
委会专职委员常芳向记者介绍说。

经查，4 名人员中，2 人仅有小学学
历，一人初中学历，一人高中学历，其中
一人有多次违法犯罪前科。据此，办案
人员分析，他们极可能是借新闻工作者
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而且，公安机关

经侦查得知，刘某忠等人在钢城区有过
多次同样的行为且索要到了钱财。

2023 年 8 月 18 日，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以刘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
面。2020 年，刘某成为某网站企划部主
任 ，2022 年 9 月 以 来 ，其 为 获 取 非 法 利
益，为刘某忠等涉案人员办理了网站工
作证，每证收取 6000 元至 1 万余元不等
的费用。2023 年 4 月，刘某授意刘某忠
等 3 人成立山东某传媒有限公司，并挂牌
成立某网站鲁南办事处。

2023 年以来，刘某、刘某忠等人先后
纠集多名社会闲散人员，以新闻媒体工作
人员身份进行拍照、录像，并将拍摄的图
片、视频发送给被害企业，以曝光或向有
关部门举报相要挟，向企业索要钱财。他
们深谙被害企业有“花钱买平安”的心理，
便披着公益维权的“外衣”，反复对小微民
企和个体经营者下手，屡屡得逞。

企业被敲诈支出“共建费”

2022年 2月，企业经营者孙某接到自
称是某媒体记者的电话，说其厂区存在环
保问题，要曝光其企业。孙某害怕企业经

营会受到影响，经人介绍找到刘某忠，刘某
忠表示能摆平此事。刘某忠也的确帮忙，
花了 3000 元就让这个“媒体记者”不再曝
光。孙某很高兴事情得到了解决，也知道
了刘某忠的“神通广大”。

2023 年初，刘某忠多次电话联系孙
某，指出其企业存在风化砂、石子不覆盖
等环保问题，说他们搞了一个新活动——
与企业开展“法治共建”，“共建费”一年1万
元，只要交了“共建费”，这些问题他们就能帮
企业解决，他们的网站不会曝光企业问题，他
们还会协调其他媒体不曝光相关问题。孙
某迫于压力，给了刘某忠3000元。

不久，刘某忠又领人来到孙某厂区搞
“共建”，孙某无奈只好请客吃饭并好礼相
送。2023年 7月，刘某忠又联系孙某说他
们网站某领导下来检查，发现其公司在环
保方面存在问题，让孙某请这位领导吃
饭，孙某又微信转账给刘某忠1500元。

秦某经营一个建材厂，2022 年 2 月
至 2023 年 8 月被刘某忠以曝光环保问题
相要挟，先后 3 次被敲诈勒索 1.33 万元。

经查，刘某忠等 13 人分组交叉作案，
先后到济南、新泰、蒙阴、沂水、沂源等地
作案 48起，敲诈勒索 6万元。

认定恶势力犯罪组织

“多人联手，软暴力要挟，接连作案，
遍布多地，危害巨大。”在依法提前介入
阶段，办案检察官觉察到此案有可能是
一起恶势力组织犯罪案件，引导公安机
关侦查人员重点从涉案人员的组织性、
危害性等多方面进行取证。

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后，办案检察官经
进一步审查查明，该犯罪组织成员较为固定，
有明确的层级、分工、行为模式，形成以刘某
为首要分子，刘某忠等3人为骨干成员，其他
6人为一般成员的稳定组织；犯罪嫌疑人经
常纠集在一起，利用信息网络多次实施敲诈
勒索违法犯罪活动，采用威胁、恐吓等软暴
力，给企业施加压力，使企业不得不掏钱息
事宁人。该犯罪组织先后在济南市周边 4
个市9个区县，扰乱多地多家民营企业正常
生产秩序，抹黑新闻媒体形象，破坏当地营
商环境，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经检
察官联席会议研究，大家认为此案应认定
为以刘某为首要分子、刘某忠等 10人积极
参与的恶势力犯罪组织，另外3人参与次数
较少，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组织成员。

2023 年 12 月 10 日，钢城区检察院对
刘某等 13 人提起公诉，指控敲诈勒索事
实 48 起。2024 年 3 月 6 日，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予
以采纳，对刘某等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十个月至六个月，各并处罚金。

为深入打击、预防此类犯罪，针对该
案暴露出的企业经营者法治意识淡薄、
经营不规范及监管部门存在监管漏洞等
问题，钢城区检察院联合工商联，对辖区
内企业开展实地走访，有针对性地制发
法律风险提示函，帮助企业堵漏建制，解
决经营管理隐患。

该院还组织企业相关人员参加专题
法治讲座、观看警示教育片及观摩庭审，
增强企业人员法治意识，引导企业守法经
营。与此同时，该院向生态环境局、网信
办、企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等制发检察建
议，督促相关部门加强监管，为企业发展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他们专门到中小企业尤其是建材厂、石料厂，以企业存在扬尘、环保等各种问题为
由，向企业索要“封口费”——

曝光举报成敛财手段

2024 年 1月 9日，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章锣锣 蓝晨曦

近日，经浙江省云和县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妨害作证罪判处
华某有期徒刑三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 5
万元；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分别判处廖甲、
廖乙、刘某、王某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八个
月，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气枪予
以没收并销毁。目前，判决已生效。

找人策划假自首

2023 年 6 月，华某因开设赌场被公
安机关抓获，在侦查过程中，华某主动劝
自己的同案犯归案，并劝投了一名偷渡
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归案，华某也因此
被认定有立功情节。根据法律规定，立
功情节属于法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刑罚
的情节，华某也因此获得了从轻处罚。

“能不能多立功几次，把刑期再减少
一点？”尝到了立功的甜头，被取保候审
的华某心里有了再立功的主意，但他手
里并没有别人的犯罪线索，这时，他决定
剑走偏锋——制造假立功。

华某找到好友刘某共同商量制造假立
功线索的事情，刘某知晓身边有人有气枪，
于是二人决定举报他人非法持有枪支。

打定主意后，刘某找朋友张某和吴
某分别借了一把气枪。随后，他们找到
了经济拮据的王某。“放心吧，这种罪名
都判得很轻的，很有可能不用去坐牢，成

功了我给你 5 万块钱，你又不用坐牢还有
钱拿，多好。”在华某和刘某的一番劝说
下，王某决定铤而走险。

随后，三人模拟了如何应对公安机
关的调查审问、如何供述自己的“罪行”，
包括枪支来源、藏匿地点等等。2023 年 8
月 21 日，华某开车将王某带到公安机关
投案。做完笔录后，因枪支需要鉴定，王
某并未被采取强制措施，随后刘某在华
某的授意下将 5万元现金交给王某。

故技重施再谋“立新功”

假立功没有被识破，华某的胆子越
发大了起来。他再次跟刘某合计再“立
新功”，于是，如法炮制，由刘某找来枪
支，再物色“犯罪”人选。这一次，刘某找
到廖乙，廖乙又找到廖甲，由廖甲负责去

“自首”，事后廖甲获得了 2万元好处费。
就在华某以为一切天衣无缝时，事情

出现了转折。2023 年 9 月 17 日，经鉴定，
涉案的两把气枪被认定为属于以动力发
射弹丸的枪支，具有杀伤力，王某因此被
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发觉事情有变，华某等人害怕假立
功的阴谋败露，再次共同密谋，带廖甲熟
悉厂房路线，确保在藏匿地点等细节上
不被公安机关找到漏洞，并交代廖乙务
必坚持到底。至于枪支的来源，华某和
刘某将前期交代王某的“话术”教给廖
甲，让廖甲称枪支是从已经去世的“泥
鳅”处买的。他们认为这样一来死无对

证，警方也就不会再追究。没想到不久
后，廖甲也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假立功伎俩被揭穿

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了疑点：
王某与廖甲均是因华某劝说而自首；两人
关于枪支来源等供述极其相似；在对“泥
鳅”的辨认中，王某并不能辨认出“泥鳅”，
与其供述的枪支系从“泥鳅”处购买相矛
盾。随后，公安机关将王某及廖甲非法持
有枪支案提请云和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就是我们自己
做的。”审查逮捕阶段，面对检察官的第
一次讯问，王某和廖甲咬定背后无人指
使，但也正是两人为了江湖义气说的话
让检察官认为案件背后必有猫腻。客观
证据无从着手，那就从犯罪嫌疑人的口
供去各个突破，随后，检察官仔细审查了
案件的每一个细节，从枪支来源的交易
时间和地点、枪支藏匿的位置、使用情

况，以及华某劝他们自首的过程等细节
入手。面对检察官步步深入、环环相扣
的讯问，王某说刘某也知道其中的情况。

得到该线索后，检察官立即联合公
安机关侦查人员找到刘某，对刘某开展
询问。最终，案件有了突破，华某和刘某
的诡计昭然若揭。

2023 年 10 月 28 日，因华某可能存在
通过贿买指使证人作伪证帮助其创造立
功、减刑条件，继而抵抗公安机关审查的
行为，公安机关遂对其以涉嫌妨害作证罪
立案侦查，刘某、廖乙也被抓获归案。到
案后，5人均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023 年 7 月 28 日，云和县检察院以
涉嫌开设赌场罪对华某提起公诉，并于
2024 年 1 月 16 日以涉嫌妨害作证罪对
华某补充起诉。廖甲、廖乙、刘某、王某
因涉嫌帮助伪造证据罪也陆续被提起
公诉。法院经审理先后对华某、廖甲、
廖乙、刘某、王某作出刑事判决，出借气
枪的张某等人依法受到行政处罚。

花钱雇人“自首”，立功不成反加罪

得知“恋人”不愿离婚后，竟在“恋人”家中安装微型摄像机偷拍隐私照
片，以此索要“恋爱”所花费用。6月 23日，经湖北省汉川市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2022 年 6 月，刘某与有夫之妇高某确定情人关系。后刘某发现高
某没有与丈夫罗某离婚的意愿，便向高某索要其在恋爱期间为高某购
买饰品等所花费用。几次索要费用不成后，刘某乘机偷配了高某家的
钥匙。10 月 13 日，刘某进入高某家中，偷偷安装了微型摄像机。次日，
刘某又进入高某家中更换微型摄像机的电池。通过偷拍，刘某获取了
高某、罗某的私密照片。

2023 年 4 月，刘某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了自己与高某的照片，以及
高某的生活照、二人聊天记录截图照片，还上传了罗某的身份证照片、
家庭照片，并备注“想要更多照片、裸照、视频加刘某的 QQ”。同时，刘
某在自己的 QQ 空间发布高某、罗某的私密照片，以及两人的身份信
息、家庭住址等信息，以此威胁高某、罗某退回首饰等费用。罗某、高某
找到刘某理论，罗某与刘某发生争执并互殴，高某见状打电话报警。后
经鉴定，罗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刘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2023 年 8 月 17 日，汉川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将该案移送审查起
诉。2024 年 4 月 2 日，汉川市检察院经审查，以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对
刘某提起公诉。

（陆成雄 易诗音）

偷拍照片索要恋爱费用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涉罪

男子偶然听到别人说自己“ ”，为了挣面子竟持刀伤人，因一时
冲动再次身陷囹圄。7 月 25 日，经湖南省汉寿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
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

孙某曾因违法、犯罪行为，先后多次受到行政、刑事处罚。可其事
后仍未引以为戒，还是改不了行事冲动、鲁莽、不计后果的毛病。3 月
20 日下午 4 时许，张某的朋友在道路上替人倒车时，恰遇孙某经过现
场，孙某觉得其操作不当，出言讥讽。对方认为孙某多管闲事，双方因
言语不和发生口角。张某得知后赶往现场劝解，见孙某蛮不讲理便报
了警，双方经民警调解后和解。

当晚 8 时许，张某在茶馆打牌时想到孙某当日行为前倨后恭，一
见到民警便判若两人，心中鄙夷，遂当着茶馆内众人面说孙某为人外
强中干，一到派出所就 了。谁知，此时孙某恰好也来到茶馆，听到了
张某嘲讽自己的话，认为受了侮辱，心中气恼，决意报复张某。孙某在
茶馆附近菜市场找到一把剁肉砍刀后返回茶馆，持刀朝张某头部猛砍
两刀，张某猝不及防，下意识挥手阻挡。孙某仍不罢休，继续持刀朝张
某一顿乱砍，又砍中了张某左手手腕。在场众人见状忙上前劝阻，并将
张某送往医院救治。

当晚，孙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案件被移
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认为，孙某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其提起公诉。

（王钢）

只因被人评价
逞强斗狠砍伤人

原本是恋人，分手后意难平，就想通过盗窃对方的财物来补偿自
己，最终落得人财两空。近日，法院对山西省平遥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的小佳盗窃案作出判决，小佳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付出了代价。

1985年出生的小佳是山西寿阳人，和赵某相识相恋。2023年 11月，
两人因琐事争吵后分手，心怀不满的小佳当天下午便乘坐飞机从海口飞
回太原，后乘车到赵某居住的平遥某小区。凭借自己之前掌握的电子锁
密码，小佳顺利进入了赵某家中，经过一番翻找，将赵某存放在保险柜里
的珠宝等财物盗走，并在太原、海南等地销赃，共计获利1.54万元。

2023 年 12 月 28 日，赵某发现家中被盗后向平遥县公安局报警。
12 月 29 日，平遥县公安局立案侦查。通过分析留在被害人家中的鞋
印，综合考虑被害人家中电子门锁未损坏等情况，公安机关最终锁定
犯罪嫌疑人，于 2024 年 1月 8日将小佳抓获。

经鉴定，部分未出售的财物价值 6543 元，盗窃财物总价值为 2.15
万余元。3 月 22 日，平遥县公安局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在
审查起诉阶段，小佳自愿认罪认罚。

4 月 9 日，平遥县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对小佳提起公诉。近日，法
院以盗窃罪判处小佳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 1 万元；责令退
赔被害人损失，继续追缴钻戒、手镯等财物发还被害人。

（庞瑞波 李卓）

因爱生恨起犯意
入室盗窃终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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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杰：本院受理原告陈龙诉被告吴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0803 民初 1764 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如
下：1. 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 3 万元；2. 判令被告支付逾期还款
违约损失（自 2023 年 8 月 11 日起至实际付清欠款日止，按中国人民
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标准为基础，加计 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3. 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4.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公告费。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0 月 9 日 9 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未到
庭，将依法缺席审判（联系电话：05565866753）。

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
山东弘利钢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岭虎贸易有限公司

诉被告山东弘利钢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2498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陈开胜：本院受理原告徐正聪诉被告陈开胜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 2025 年 1 月 13 日 8 时 5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樊宗周：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元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樊宗
周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 8 时 35 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安徽万安置业有限公司、安徽一路泊车管理有限公司、厦门泊云
速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安徽邦远停车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合
肥白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徽万安置业有限公司、安徽一路
泊车管理有限公司、厦门治云速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安徽邦远停车管
理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定于2024年12月26日14时5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张清俊、长丰双宇物流有限公司、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薛金
生：本院受理原告葛瑞斌与被告张清俊、长丰双宇物流有限公司、亚
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薛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合肥市新站区红顶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部：本院受理原告张坤

诉被告合肥市新站区红顶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部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在
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付纪伟、付玉珍：本院受理原告陶敏与被告付纪伟、付玉珍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程兆圣：本院受理原告吴莹莹与被告程兆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503 民初 5213 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合肥缕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戚薇诉被告合肥缕
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肖像权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13960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姚本才：本院受理原告杨阳诉被告姚本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 30 分在
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胡军华：本院受理原告桑任伟诉你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231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赵军、河南博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唐绪国诉被告王

天浩及你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11民初 13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束维景：本院受理原告王颖与被告束维景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在本院十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吴国芝、方严中、杨樊宏：本院受理原告姚文磊、纪长玉、江德国

诉被告吴国芝、方严中、杨樊宏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59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4）皖0191民初6682号
安徽润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顺屹、刘猛：本院受理原告西安

初鑫悦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徽润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顺屹、刘
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被告安徽润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
顺屹、刘猛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未答
辩将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8 时 45 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荣健：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孙 焕 春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

（2024）皖 0181 民初 4919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司婷：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陈 玉 荣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
（2024）皖 0181 民初 5689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2024）皖0602民初1273号
淮北市恒迪置业有限公司：淮北市恒迪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5 日内给付郑新志 70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550 元、公告费 200 元，合计 1752 元由淮北市恒迪置业有限公司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